
一、61.12.5.行政院（61）台院人政肆字第 42499號令訂定發布之「中央文職公教人員

生活必需品配給辦法」。（最新修正：78年 6月 16日行政院（78）台人政肆字第 22000

號函修正發布第 6條條文）  

二、說明： 初任公職時間及相關條件符合以下各項，即能扣除該項免稅額（84.07.01以

後初任公職人員不適用實物代金規定）：  

1.房租津貼：78.06.30以前任公職且未住公有宿舍者。  

2.本人實物代金：79.07.01以前任公職（併銷本人實物代金930元）。 

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公、教、軍、警人員及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

特支費、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房租津貼。公營機構服務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包括相當

於實物配給及房租津貼部分。（所得免納所得稅）。  

【函號】: 財政部 85/09/04台財稅第 851915893號函 

【法條】: 所得稅法第 4條 

【要旨】: 公教軍警原支領房租津貼實物配給及代金已併銷完畢後相關免稅適用釋疑 

【內容】: 二、78年 6月 30日前進用之公、教、軍、警人員原支領經併入專業加給項目

之房租津貼、79年 6月 30日前進用該等人員原支領經併銷之本人實物配

給或代金及 84年 6月 30日前進用該等人員原已報領經併銷之眷屬實物

代金，在現行所得稅法第 4條第 5款有關規定未修正前仍得繼續免納所

得稅。 

三、84年 7月 1日前原併銷眷屬實物代金之口別，因時間因素依序升口或喪

失報領實物配給之條件者，以升口或減少眷屬口數後「當年度」之口別、

眷屬口數計算免稅所得。 

四、84年 7月 1日全部併銷完畢後尚剩之「口數」，既已由服務機關一次發給

12個月之眷屬實物代金數額，嗣後年度自不得繼續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

第 5款免納所得稅之規定。 

五、84年 7月 1日以後進用之公、教、軍、警人員，因房租津貼及本人實物

配給或代金已分別於 78年 7月 1日及 79年 7月 1日起併入專業加給等

項目支給；眷屬實物代金自 80年 7月 1日起逐年併銷一口，至 84年 7

月 1日已併銷完畢不再發給。是其薪俸中已無房租津貼、本人實物配給

或代金及眷屬實物代金等併入項目，應無所得稅法第 4條第 5款免納所



得稅規定之適用。 

六、公營事業機構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相當於房租津貼、本人實物配給或代

金及眷屬實物代金部分，比照前揭原則辦理。（財政部 85/09/04台財稅

第 851915893號函） 


